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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贵州商学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

策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3〕4号）和《贵州省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、

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关于转发<2024

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指引的通知>》（2024年 5月印发）文件要求，

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专指国家开发银行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。

第三条 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并被我校正式录取，

取得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（以下

简称借款人）。借款人均可与父母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（以下简

称共同借款人）在户口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申请办理生源

地信用助学借款。共同借款人原则上为借款学生父母或者法定监

护人，户籍必须与借款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一致；共同借款人非

父母时，年龄必须在 25-60周岁之间，办理时共同借款人如超过 60

岁请更换共同借款人。

第四条 贵州籍新生的申请审查工作前移到高中教育阶段，即

原则上在高中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里的，才能申请生源

地信用贷款。对于有特殊情况（农村特困户和城镇低保户、孤儿

及残疾人家庭、家庭主要收入创收者因故丧失劳动能力、遭受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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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人祸造成重大损失，无力负担学生费用等）的学生，可申请贷

款。入学后已办理过贷款的学生，后续有贷款需求的可续贷。

第五条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最高限额为本专科学生每生每

年不超过 20000 元，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

宿费。

第六条 各学院在每学年开学时，应准确、如实地填写申请生

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的学费、住宿费标准，同时提供学生的学

号，为学生贷款的回执录入提供准确的信息。

第七条 为了规范贷款管理，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，贷款银

行规定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一年一签，即每年申请一次。具体流

程如下：

（一）借款人、学生登录在线服务系统，填写相关信息

借款人登录学生在线服务系统后（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址： 

https://sls.cdb.com.cn/。无条件自行登录的借款人学生，可到

县资助中心由经办人协助进行登录），可以使用该功能填写贷款申

请信息、共同借款人信息以及个人账户信息。

新申请贷款的借款人登录该网站需注册，首次登录系统会提

示修改密码后进行系统登录。

1.初次申请：网上注册、申请并导出申请表。申请学生借款

人需持网上导出的申请表前往高中、村（居）委会、乡镇（街道）

民政部门任一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加盖公章。

2.再次申请：通过身份证号登录在线系统进行网上申请并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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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申请表。如果借款人信息是由本人注册，可自行填写登录名以

及密码。如果借款人信息是由县资助中心经办人录入到系统中，

借款人在登录在线系统时，需要重置登录密码；如果借款人是本

人注册，则无需重置密码。

3.如果借款人忘记了密码，可以点击学生在线系统登录框下

方的“忘记密码”链接，选择“通过短信验证码重置密码”或“通

过密码保护问题重置密码”，然后按照页面提示的流程操作，即可

完成密码重置。也可以致电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国统一服务热

线 95593，经工作人员核对相关信息后，在线重置密码。每个借

款人在每个申请学年只能提出一次申请，每次申请的总额度不能

超过系统规定的限额。通过在线系统进行的贷款申请，如果县资

助中心未审核通过，借款人可将申请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。

（二）县资助中心审核签订合同

借款人录入个人信息和申请信息后，携带相关资料去县资助

中心经办处提出正式申请；县资助中心经办人对其填写的申请信

息进行审核并打印贷款合同，同时将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交借款人学生带给就读学校。

1.初次申请：借款人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场，并带齐以

下材料：盖章的申请表、本人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和高校录取通

知书（在读学生持学生证）及上述材料复印件、本人及共同借款

人户口簿（只需出示，不需复印件）、资助中心需要提供的其他材
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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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续贷可通过现场办理和线上申请两种方式进行。现场办理

需携带申请表、续贷证明、身份证、学生证到当地资助中心办理

手续并签订合同，将受理证明上交到学校；远程续贷办理，可登

录国开行在线服务系统提交续贷申请，在线上签订合同，在系统

中下载并打印受理证明（回执码）上交到学校。

（三）学校办理贷款电子回执

1.学生在县资助中心规定时间内持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》到学校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贷款电子

回执。

2.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经办人在电子回执中要录入学生所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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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当年对利息偿还有新规定的，按当年最新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每月 1日至 10日（11月除外），学生自行上网填写申

请信息，超过时间未能提交申请的，本月不再受理提前还款。详

细还款计划见借款合同或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网查询。

（四）违约学生的信息将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。

第十条 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年限加 15 年确

定，最短不低于 6年，最长不超过 22年。学制超过 4年或继续攻

读研究生学位、第二学士学位的，相应缩短学生毕业后的还贷期

限。毕业后两年为宽限期，毕业当年为宽限期第一年，宽限期到

毕业第二年 12 月 20 日为止，宽限期后由学生和家长（或其他法

定监护人）按借款合同约定，按年度分期偿还贷款本息。生源地

助学贷款原则上不展期。

第十一条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）减 70个基点执行，每年 12月 21日根据最

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调整一次。

第十二条 在校学习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，毕业后

的利息由借款人和学生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共同负担。

第十三条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、精心安排，将诚信

教育纳入学院年度工作计划，按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通知要求

组织开展好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，同时将诚信教育与资助育人

活动紧密结合，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开展征信、金融等知识的

普及教育。


